
关于组织人员参加读书活动的通知
市直有关单位：

    为配合廉洁读书月活动的开展，活动组织单位在市图书馆开辟了廉洁图书专区，提供近千册政治理论与思想教育、党史、党纪党规、国家法律法规、道德教育、品行修养、长篇反腐文学、历史人物传记等廉洁书籍。根据《廉洁读书月活动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请市直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参加读书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将这项活动纳入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活动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。市文广新局和市纪委宣教室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工作；市图书馆要把协办好这项活动作为重点工作，认真完成好各项任务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。市属新闻单位要积极做好读书活动的宣传工作，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络、板报等载体，大力宣传，扩大影响，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。

     附：廉洁读书活动时间安排表

 中共韶关市纪委办公室

       2011年8月10日

廉洁读书活动时间安排表

	序号
	活动日期
	参加时间
	参加单位
	备注

	1
	8月17日 
	9:00-12：00
	市委统战部、台办
	

	2
	
	15:00-17:30
	市直属机关工委、妇联
	

	3
	8月18日  
	9:00-12：00
	市编办
	

	4
	
	15:00-17:30
	市发展和改革局
	

	5
	8月19日 
	9:00-12：00
	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	

	6
	
	15:00-17:30
	市教育局
	

	7
	8月23日  
	9:00-12：00
	市科学技术局
	

	8
	
	15:00-17:30
	市民政局
	

	9
	8月24日  
	9:00-12：00
	市司法局
	

	10
	
	15:00-17:30
	市财政局
	

	序号
	活动日期
	参加时间
	参加单位
	备注

	11
	8月25日  
	9:00-12：00
	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

	12
	
	15:00-17:30
	市国土资源局
	

	13
	8月26日  
	9:00-12：00
	市环境保护局
	

	14
	8月30日  
	9:00-12：00
	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

	15
	
	15:00-17:30
	市交通运输局
	

	16
	8月31日  
	9:00-12：00
	市水务局
	

	17
	
	15:00-17:30
	市农业局
	

	18
	9月1日  
	9:00-12：00
	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
	

	19
	
	15:00-17:30
	市卫生局
	

	20
	9月2日  
	9:00-12：00
	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
	

	21
	
	15:00-17:30
	市审计局
	

	序号
	活动日期
	参加时间
	参加单位
	备注

	22
	9月6日  
	9:00-12：00
	市体育局
	

	23
	
	15:00-17:30
	市统计局
	

	24
	9月7日  
	 9:00-12：00
	市物价局
	

	25
	9月8日  
	9:00-12：00
	市林业局
	

	26
	
	15:00-17:30
	市旅游局
	

	27
	9月9日 
	9:00-12：00
	市城乡规划局
	

	28
	
	15:00-17:30
	市城市综合管理局
	

	29
	9月13日  
	9:00-12：00
	市安监局
	

	30
	
	15:00-17:30
	市档案局
	

	31
	9月14日  
	9:00-12：00
	团市委、史志办
	

	32
	
	15:00-17:30
	市人防办
	

	序号
	活动日期
	参加时间
	参加单位
	备注

	33
	9月15日  
	9:00-12：00
	市粮食局
	

	34
	
	15:00-17:30
	市公路局
	

	35
	9月16日  
	9:00-12：00
	市金融局
	

	36
	
	15:00-17:30
	市国资委
	

	37
	9月20日  
	9:00-12：00
	市总工会
	

	38
	
	15:00-17:30
	粤北工业开发区
	

	39
	9月21日  
	9:00-12：00
	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	


  备注：

1、读书活动安排在市图书馆，地址：韶关市东堤南路7号；

2、各单位自行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活动，单位负责组织的人员要在活动现场填写好读书活动卡；

3、各单位根据此表安排，提前4天将本单位参加活动人员名单（注明姓名、职务）报市纪委宣教室（联系人：徐建平，联系电话：8884285，电子邮箱8897334@163.com），每次活动参加人员不超过80人；

4、本表涉及活动事项如有变动，以市图书馆（联系人：张小蓉，联系电话：8991118、6118838）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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